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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、委派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接班人的

自由，

(h) 有按照宗教和信仰的规定奉行安息

日，过宗教节日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，

(i) 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与个人和团体

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联系的自由。

第 7 条

本宣言所列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应列入国家立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，
法中，务使实际上人人都能享有这些权利和自

由。

第 8 条

本宣言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对（世界人权

宣言）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任

何权利有所限制或克减。

1981 年 11 月 25 日

第 73 次全体会议

36/ 56.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＠

A 

大会，

注窜删科学和技术进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

素之一，

重申科学和技术进展是加速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

济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，

再次注意剽大会在其 1975 年 11 月 10 日第 3384

(XXX)号决议中通过的（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

和平并造福人类宜官》的极大重要性，

考虑剿该项宜盲的执行有助千加强国际和平和各

国人民的安全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， 同时加强人

权顿域的国际合作，

严重地关切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用来加紧军备

＠井参看第十节， B.4 , 纺 36/413 号决定。

竞赛， 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社会进步，并危及人

权和基本自由及人的尊严，

裸偷在现代科技进展的时代， 人类的资谭和科学

家的活动应用来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

方面的和平发展以及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，

认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需要科技对经

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，

考虑剽科技知识的交流和转让是加速发展中国家

注意删秘书长关于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 的 报

告， o

1. 漫谟所有国家必须执行《利用科学和技术进

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宜言》内蒙的规定和原则，以

期在科技取得进展的条件下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，

2. 吁演所有国家尽力利用科技的成就， 以便促

进和平的杜会、经济和文化发展和进步，

3. 请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其各

项方案和活动中考虑到宣言的各项规定，

4. 演还没有按照大会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35/

130A 号决议规定提出资料的联合国会员 国、专门 机

构和其他组织提出这项资料；

5. 演人权委员会在审查题为“人权与科学和技

术发展”的项目时，特别注意到执行宣言各项规定的

问题，

6. 决定将题为“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”的项目

列入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1 年11 月 25 日

第 '13 次全体会议

B 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/ 53 号决议，其中

请人权委员会敦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作

兮A/36/429 和 Add . I 和 2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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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先事项研究有关保护以精神不健全为理由而予拘

禁的人的问题，以便制定各种指导方针，

又回顺其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/130B 号决议，

其中欢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已经采取行

动，执行大会第 33/53 号决议，

瀑偏根据其人的政治观点或其他非医疗上的理由

而将人拘留在精神病院，是侵犯了这些人的人权，

满重地注熏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按

照大会第 33/53 和 35/130B 号决议就这个问题进行

的工作，

漕人权委员会根据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

会采取的行动继续审议这个问题，以便通过经济及杜

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1 年11 月 25 日

第 73 次全体会议

36/57.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

大会，

回．其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/166 号、 1979 年

10月 18 日第 34/4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/131

号决议，

注童剥儿童福利方案和尊重儿童权利，同一个更

为广泛全面的在和平条件下的全盘经济和社会发展，

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的，

踝僮国际儿童年所产生的活动应当保持新的必要

的推动力，并深信今后几年内应以适当行动来支持儿

童年所产生的新展望，

重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有关问题方面有其重要

作用，

意识测一项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对保护儿童权利和

改善他们处境很有必要，

注重剿人权委员会 1978 年 3 月 8 日第 20

(XXXIV) 号. 81979 年 3 月 14 日第 19(XXXV)号、＠

1980 年 3 月 12 日第 36(XXXVI)号＠和 1981 年 3 月

10 日第 26(XXXVII)号决议，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

1978 年 5 月 5 日第 1978/18 号和 1978 年 8 月 1 日第

1978/ 40 号决议，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0 年 5

月 2 日第 1980/138 号和 1981 年 5 月 8 日第 1981/144

号决定，

赞赏地注惫到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之

前和会议期间在拟订儿童权利公约草案方面作出的进

一步进展，

L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1/144 号决定，

其中授权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

在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之前开会一星期，以利完成

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工作；

2. 演人权委员会对完成公约草案问题给予最高

优先，

3. 嫡秘书长向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协助，以保

证其工作顺利和有效率；

4. 决定将题为“儿童权利公约问题”的项目列入

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1 年11 月 25 日

第 73 次全体会议

36/58.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7 年 12 月 8 日第 32/66 号、 1978 年 12

月 14 日第 33/51 号、 1979 年 11 月 23 日第 34/45 号

和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/132 号决议，

注童剥秘书长关于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
＿＿．．一＂，一

＠参看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1978年，补编第 4

号＞（E/1978/34)，第二十六章， A 节。

＠同上，＜1979 年，补编第 6 号＞（E/1979/36)，第二十四

章， A 节。

＠同上，＜1980 年，补编第 3 号＞（E/1980/13 和 Corr.I),

第二十六章， A 节。

＠同上，＜1981 年，补编 ~5 号＞（E/1981/25 和 Corr.I),

第二十八章， A 节 。




